
國立清華大學運動會大一新生表演評分規則 

一、 大一新生表演，以系為單位，採事前錄影拍攝，拍攝影片長度 30秒，檔

案格式 MP4，由評審委員觀看影片進行評分。  

二、 評分標準如下： 

(一)道具     25分 

(二)創意     25分 

(三)團隊精神    30分 

(四)服裝儀容     10分 

(五)時間         10分 

三、評審委員由學生會代表 2人及師長評審委員共同出任。 


